
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

年产 100 万套塑料配件、30 万套五金配件迁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0月 18日，建设单位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根据《安吉联红五金制

品厂年产 100万套塑料配件、30万套五金配件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和生态环境部门批

复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白水湾工业园区。企业于 2024年

11月，委托浙江辉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年产 100

万套塑料配件、30 万套五金配件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4 年 11

月 19日取得环评批复，审批文号为：湖安环建[2024]81号。目前企业实际产能

已达到年产 100万套塑料配件、30万套五金配件的生产能力。企业于 2024年 11

月 29 日完成排污登记变更，登记编号：91330523L18376201N001W，有效期为

2024年 11月 29日至 2029年 11月 28日。

项目于 2024年 12月开工，2024年 12月建成竣工试运行。2025年 1月，企

业委托安吉绿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检测，2025年 10月

企业编制了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实际总投资 7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万元，占总投资的 2.9%。

二、工程变动情况

由于企业产品要求升级，设计及环评阶段，企业未考虑更换模具，维修等原

因，在运行调试期间，环评配置得注塑机产能达不到审批设计产能，大吨位注塑

机减少，小吨位注塑机增加，因此实际增加了 2台注塑机，企业实际产能不增加，

原辅材料用量不增加；因企业预留废气处理能力，故新增废气处理能力从

9000m3/h变为从 19000m3/h；根据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可知，企业实际 vocs排放

量未突破环评审批量。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本项目生活污水将通过污水管网排至安吉净源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城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注塑冷却水循环使用，不排放。

（二）废气：根据废气检测数据，项目厂界颗粒物、丙烯腈无组织排放最大

监测值能够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厂界非甲烷总烃、甲苯、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能够达到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9限值要求；臭气浓

度、苯乙烯排放浓度能够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要

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能够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注塑废气排气筒出口非甲烷总烃、丙烯腈、苯乙烯、

甲苯、乙苯排放浓度能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

表 5及修改单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浓度预计能达到《关于印发〈湖

州市木业、漆包线及塑料行业废气整治规范〉的通知》（湖环发〔2018〕31 号）

中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

（三）噪声：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转过程产生的噪声，选

用优质低噪低功率设备，同时尽量将所有设备均布置在车间内，以减轻噪声对环

境的污染。加强对各类设备的管理和维护，避免设备不正常运转产生的噪声。

（四）固废：企业已建设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和一般固废暂存场所。一般废弃

包装材料、焊渣、金属次品及集尘灰经分拣暂存后由物资回收公司回收；废活性

炭、废润滑油、废油桶、废含油抹布和劳保用品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定期

由危废公司定期处置。生活垃圾处置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不对外随意排放。

（五）环境风险措施

针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企业设立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并定期开展

演练，同时在厂区设立消防栓等应急设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

安吉绿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文件号（报

告编号：ALJZ-LN2501045），监测期间，该项目生产工况正常，符合竣工验收

工况负荷要求。



（一）废水

根据生活污水排放口检测数据，项目生活污水各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可以达到

安吉净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城北污水处理厂污水纳管标准。

（二）废气

根据废气检测数据项目厂界颗粒物、丙烯腈无组织排放最大监测值能够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要求；厂界非甲烷总烃、甲苯、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能够达到《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9限值要求；臭气浓度、苯乙烯排放

浓度能够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 2要求；厂区内非甲

烷总烃排放浓度能够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注塑废气排气筒出口非甲烷总烃、丙烯腈、苯乙烯、

甲苯、乙苯排放浓度能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2-2015)

表 5及修改单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浓度预计能达到《关于印发〈湖

州市木业、漆包线及塑料行业废气整治规范〉的通知》（湖环发〔2018〕31 号）

中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

（三）噪声

厂界东、南、西、北侧噪声昼间检测值均符合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 3类标准。

五、总量

项目涉及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主要为 VOCs及工业烟粉尘，经核算，项目实

际污染物排放量未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符合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六、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年产

100万套塑料配件、30万套五金配件迁建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根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检查情况，企业已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符

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验收合格。后续要求如下：

1、完善一般固废和危废暂存场所的建设；

2、完善生产设施和各类环保设施的长效运行，完善各类标识标牌，完善企

业环保管理制度；



3、按环评要求进一步完善 VOCS收集方式，提高废气收集效率，同时按照

环保部门相关要求继续深化整治；

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

2025年 10月 18日



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

二O

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年产100万套塑料配

件、30万套五金配件迁建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其他说明事项内容

二五年十月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 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为家具配件生产项目，在项目设计时既落实了废水、 废气、 噪声和固

废防治设施设计，做到了同时设计 。

1.2 施工简况

项 目于2024年 12月开工建设，项目选址位于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白水湾

工业园区。 施工期主要内容为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 、 环保设施的安装调试，无环

境监理单位。 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

项目建设过程中已经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文件中提

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 收过程简况

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白水湾工业园区。 企业于2024年

11 月，委托浙江辉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年产100

万套塑料配件、 30万套五金配件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并于2024年 11

月 19日取得环评批复，审批文号为： 湖安环建[2024]81号。 目前企业实际产能

已达到年产 100万套塑料配件、30万套五金配件的生产能力。企业于2024年 11

月 29 日完成排污登记变更，登记编号： 91330523L18376201N001W,有效期为

2024年11 月 29 日至2029年 11 月 28 日 。

验收工作启动时间为 2025年 1 月， 验收监测系委托安吉绿能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完成。其中安吉绿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有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为： 191112052316,具有水和废水、 环境空气

和废气、噪声的检测能力。委托合同主要内容为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样品性状、

检测要求、 检测时间、 检测费用、 违约责任等。 委托合同主要内容为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样 品性状、 检测要求、 检测时间、 检测费用、 违约责任等。 监测公司

于2025年 1 月 2 日、 1 月 3 日对项目的环保设施进行了现场检查和监测，在

项目于2024年 12月开工， 2024年 12月建成竣工试运行。2025年 1月， 企

业委托安吉绿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检测，2025年 10月

企业编制了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 项目实际总投资70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0万元， 占总投资的2.9%。

此



此次验收范围为企业在产的年产 100万套塑料配件、 30万套五金配件生产

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工程

基础上，安吉联红五金制品厂编写了验收监测报告， 并于 2025年 10月 18日召

开了现场验收会， 以书面形式成型了验收意见， 结论为项目符合验收条件。

。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自项目立项、 项目施工、项 目试运行和验收期间均未收到过公众反

馈意见或投诉 。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企业目前设有安环部，专门负责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企业负责人作为安环

部部长，下设管理专员，管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其中环境保护管理专员负责

企业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营运。 具体工作内容详见下表 。

表2-1 企业各项环保规章制度及内容

制度内容主要制度序号

环境保护基础管
编制文件、 制度、 规章、规程等1

理工作

严格按照超过规程运行环保设施，出现故障应及时维修，杜

环保设施日常运 绝“带病”运行，确保设备完好； 环保设施因发生故障不能运
2

行制度 行的，要向生产管理部门提交停机报告，报告中应说明环保

设施故障、抢修措施、修复日期等；严格奖惩制度。

记录内容包括基本信息、 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污染 治
环境管理台账记

理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及其他 环境 管理信息等。 记录信息3
录要求

必须如实准确。

运行维护费用保 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费用由安环部环保负责专员向企业负
4

障计划 责人直接申请，经企业 负责人批准后由财务部 门批准拨付。

(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针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企业设立事故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并定期开展演

练，同时在厂区设立消防栓等应急设施。

(3) 环境监测计划

企业已按照环评报告及其审批要求对项目污染物进行了监测，具体监测结果

如下所述 ：

①废气污染物排放评价



根据废气检测数据，项 目厂界颗粒物、 丙烯腈无组织排放最大监测值能够达

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 1996) 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

值要求； 厂界非甲烷总烃、 甲苯、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能够达到《合成树脂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中表9限值要求； 臭气浓度、 苯乙烯排

放浓度能够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 表2要求； 厂区内非

甲烷总烃排放浓度能够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 中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

监测结果显示： 本项目注塑废气排气简出口非甲烷总烃、 丙烯腈、 苯乙烯 、

甲苯、 乙苯排放浓度能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表 5及修改单限值要求，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浓度预计能达到《关于印发 <湖

州市木业、 漆包线及塑料行业废气整治规范》 的通知》 (湖环发 (2018) 31 号)

中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

②废水污染物排放评价

监测结果显示： 企业污水总排放口pH、 CODcr、 BODs、 SS、 氨氮、 总磷的

各次检测值均能满足安吉城北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限值要求。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 区域削减及淘次落后产能

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落后产能的淘汰 。

(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环评未确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和卫生防护距离， 项目不涉及居民搬迁 。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 珍惜动植物保护、 区域环境整治等情况 。

3 整改工作情况

现场验收组的验收意见为合格，针对验收意见中提出的后续要求，我公司已

着手进行完善，包括环保标示标牌的制作、 安装以及环保管理制度等，预计将于

2025年 1 0 月底完成。




